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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中科合资广东炼化一体化项目 
环保设施延期调试的函 

 

湛江市生态环境局： 

中科合资广东炼化一体化项目（以下简称中科项目）建设内

容为 1000 万吨/年炼油、80 万吨/年乙烯，配套公用工程、储运

设施、原油、成品油、液体化工、煤及散杂货码头等。2020 年 5

月 31 日中科项目配套环保设施竣工，2020 年 6 月 13 日开始项

目配套环保设施随着生产装置逐步投产而同步开始调试，原定

2020年 12月底完成调试。因生产装置实际投产时间比原计划晚，

配套环保设施调试也需同步顺延。根据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

条例》，中科项目配套环保设施调试计划延期至 2021 年 5 月 30

日。 

调试期间，我公司将严格做好环保设施调试运行管理，确保

调试期间各项污染物达标排放。目前，我公司已委托北京飞燕石

化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开展中科项目环保验收监测及报告编

制工作，在环保设施调试截止日期前组织完成项目竣工环保验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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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此函达。 

 

 

 

中科（广东）炼化有限公司 

2020 年 12 月 23 日 

 

（联系人：梁磊   联系电话：13726921498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抄送：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、湛江市生态环境局

开发区分局 


